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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( 2 )  在 下 列 I T U - T 所 製 訂 之 光 纖 標 準 中 ， 何 者 為 多 模 光 纖 G . 6 5 0 G . 6 5 1 G . 6 5 2 G . 6 5 3 。  

2 .  ( 3 )   

上 圖 在 估 計 陰 影 區 域 感 應 電 壓 時 ， 若 ， 其 平 均 離 隔 距 離 應 為 3 m 6 m

8 m 。  

3 .  ( 4 )  市 內 線 路 設 計 時 ， 下 列 何 項 不 是 在 局 內 引 進 電 纜 明 細 圖 中 應 繪 製 內 容 總 配 線 架 ( M D F ) 之 使

用 位 置 及 端 子 板 種 類 至 人 孔 之 管 道 使 用 位 置 局 內 電 纜 之 對 數 及 條 數 屋 內 電 纜 之 對 數 及

條 數 。  

4 .  ( 4 )  圖 例 ： Ｏ  表 示 電 桿 ， 表 示 橫 木 。 下 列 電 桿 與 橫 木 之 裝 設 何 者 正 確 ？  

。  

5 .  ( 3 )  用 戶 光 纜 路 由 之 規 劃 ， 下 列 何 項 選 擇 適 當 路 由 或 區 間 之 原 則 有 誤 距 離 最 短 者 有 既 設 管 道

及 電 桿 可 資 利 用 者 較 常 施 工 的 道 路 已 佈 設 有 用 戶 迴 路 光 纜 之 路 由 ， 須 增 設 線 路 時 ， 儘 量

避 開 既 設 光 纜 環 路 之 路 由 ， 以 構 成 多 重 傳 輸 路 由 ， 提 高 網 路 可 靠 度 。  

6 .  ( 1 )  比 較 下 列 區 域 ， 電 力 線 經 何 種 區 域 時 有 較 佳 之 遮 蔽 效 果 ， 對 電 信 線 路 感 應 較 小 都 市 鄉 村

無 住 家 地 區 沒 有 差 別 。  

7 .  ( 3 )  光 纖 通 信 ， 為 何 長 途 選 用 1 5 5 0 n m 波 長 零 色 散 不 怕 彎 曲 低 衰 減 無 散 射 。  

8 .  ( 3 )  O T D R 測 試 所 發 射 脈 衝 有 長 短 之 分，從 1 n s e c 到 1 0 0 μ s e c 都 有。用 長 脈 衝 測 ( 1 0 0 μ s e c ) 或 短

脈 衝 測 ( 1 n s e c ) 試 同 一 長 距 離 光 纖 鏈 路 ( 約 1 5 0 k m ) 時，會 產 生 不 同 測 試 的 效 果。請 問 下 列 敘 述

何 者 正 確 用 短 脈 衝 測 試 無 法 涵 蓋 全 部 長 度 ， 且 事 件 解 析 度 也 差 用 長 脈 衝 測 試 可 涵 蓋 全 部

長 度 ， 且 事 件 解 析 度 佳 用 長 脈 衝 測 試 可 涵 蓋 全 部 長 度 ， 但 事 件 解 析 度 差 用 短 脈 衝 測 試 可

涵 蓋 全 部 長 度 ， 但 事 件 解 析 度 較 差 。  

9 .  ( 4 )  依 據 建 築 物 屋 內 外 電 信 設 備 工 程 技 術 規 範，主 配 線 箱 種 類 中 B - 5 4 可 收 容 端 子 板 幾 對 數 ？ 收 容

垂 直 管 數 〝 D 〞 ？ 3 0 P ／ 2 D 3 0 P ／ 3 D 5 0 P ／ 3 D 5 0 P ／ 4 D 。  

1 0 .  ( 3 )  C W D M ( C o a r s e  W D M ) 所 使 用 的 光 纖 是 水 峰 色 散 遷 移 全 波 段 非 零 色 散  光 纖 。  

1 1 .  ( 2 )  地 下 管 道 佈 設 管 中 管 的 目 的 是 避 免 佈 纜 時 光 纜 直 接 與 管 道 壁 磨 擦 有 效 利 用 幹 線 管 道 避

免 多 條 光 纜 併 行 時 交 錯 增 加 小 對 數 之 銅 線 條 數 。  

1 2 .  ( 3 )   

上 圖 為 一 條 高 頻 傳 輸 線 的 等 效 電 路 ， V s 為 送 端 ， V r 為 收 端 ， 請 問 該 電 路 的 衰 減 為 無 限 大

≧ 3 d B 0 d B ＜ 3 d B 。  

1 3 .  ( 3 )  某 商 業 大 樓 之 P B X 和 L A N 之 通 信 設 備 與 電 信 室 之 關 係 依 規 定 P B X 可 放 置 在 電 信 室 內，而

L A N 之 通 信 設 備 應 另 覓 空 間 放 置 P B X 可 另 覓 空 間 放 置 ， 而 L A N 之 通 信 設 備 應 放 置 在 電 信

室 內 P B X 與 L A N 皆 應 另 覓 空 間 放 置 P B X 與 L A N 皆 可 放 置 在 電 信 室 內 。  

1 4 .  ( 3 )  線 路 長 期 預 測 用 戶 數 在 一 萬 以 下 ， 機 房 終 端 容 量 在 三 萬 以 下 之 幹 線 管 道 得 採 用 何 種 管 徑 1 .

5 " 2 " 3 " 4 "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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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( 4 )   

上 圖 為 某 種 纜 線 的 衰 減 量 測 試 圖 ， 上 方 較 細 的 線 代 表 該 纜 線 測 試 頻 率 ， 涵 蓋 圖 中 水 平 頻 率 線

的 5 / 7 ， 請 問 這 條 被 測 試 的 線 路 是 C a t  3 C a t  4 C a t  5 e C a t  6 。  

1 6 .  ( 3 )   

上 圖 為 心 線 錯 接 示 意 圖 ， 傳 送 A D S L 信 號 時 會 產 生 什 麼 障 礙 反 射 交 流 聲 串 音 高 頻 被

截 掉 。  

1 7 .  ( 3 )   

上 圖 為 T D R 掃 瞄 某 條 電 纜 內 之 一 對 心 線 呈 現 之 圖 形，請 問 圖 中 虛 線 間 之 軌 跡 要 如 何 解 讀 心

線 受 潮 地 氣 電 纜 嚴 重 進 水 心 線 複 接 。  

1 8 .  ( 4 )  配 線 電 纜 配 線 方 式 依 幹 配 線 介 面 連 結 方 式 設 計 ， 下 列 何 項 設 計 原 則 有 誤 配 線 電 纜 經 指 定 配

出 後 ， 其 後 段 心 線 應 予 切 斷 電 纜 簇 線 及 心 線 之 分 配 ， 自 電 纜 末 端 由 中 心 層 至 外 層 ， 依 序 連

續 分 配 單 位 配 線 區 之 編 號 ， 指 定 網 路 依 配 接 幹 纜 之 心 線 簇 號 碼 編 訂 交 接 網 路 依 交 接 箱 內

千 百 對 配 纜 收 容 序 別 編 定 。  

1 9 .  ( 4 )  下 列 何 種 資 料 不 需 標 示 於 光 纜 單 線 圖 路 由 經 過 之 道 路 名 稱 人 孔 名 稱 使 用 光 纜 段 長 及 盤

號 名 稱 光 纖 心 線 接 續 方 式 。  

2 0 .  ( 3 )  配 線 管 道 中 手 孔 - 小 手 孔 中 心 間 距 離 應 在 3 0 M 以 內 4 0 M 以 內 5 0 M 以 內 6 0 M 以 內  為

原 則 。  

2 1 .  ( 4 )  建 築 物 內 除 既 有 電 信 室 外 ， 專 供 市 內 網 路 業 務 經 營 者 引 接 線 纜 及 設 置 集 線 電 信 設 備 之 專 用 空

間 ， 稱 為 主 配 線 室 電 氣 配 線 室 引 接 室 集 線 室 。  

2 2 .  ( 1 )  建 設 直 埋 填 砂 塑 膠 幹 線 管 道 時 ， 管 頂 上 方 3 0 公 分 3 5 公 分 4 0 公 分 4 5 公 分  處 須 加 舖

混 擬 土 防 護 板 。  

2 3 .  ( 3 )  P T m a x 為 最 壞 條 件 下，光 源 壽 命 終 期 光 終 端 機 之 最 大 輸 出 功 率， P T m i n 為 最 壞 條 件 下，光 源

壽 命 終 期 光 終 端 機 之 最 小 輸 出 功 率 ， P R m a x 最 壞 條 件 下 ， 光 接 收 器 壽 命 終 期 自 光 纖 射 入 光 終

端 機 接 收 端 之 光 纖 連 接 器 ， 可 獲 得 誤 碼 率 時 之 最 大 功 率 。 P R m i n 時 最 壞 條 件 下 ， 光

接 收 器 壽 命 終 期 自 光 纖 射 入 光 終 端 機 接 收 端 之 光 纖 連 接 器，可 獲 得 誤 碼 率 時 之 最 小 功

率 ， 則 系 統 的 增 益 為 P T m a x - P T m i n P T m a x - P R m a x P T m i n - P R m i n P T m i n - P R m a x 。  

2 4 .  ( 2 )  依 據 建 築 物 屋 內 外 電 信 設 備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， 引 進 電 纜 總 對 數 之 設 計 ， 是 以 各 樓 層 預 估 電 信 線

對 數 之 總 和 乘 以 8 / 3 4 / 3 7 / 3 3 / 4 。  

2 5 .  ( 3 )  下 列 何 者 為 光 纜 佈 設 所 引 起 的 現 象 模 場 直 徑 截 止 波 極 化 色 散 ( P o l a r i z a t i o n  M o d e  D i s p

e r s i o n ) 材 料 色 散 。  

2 6 .  ( 1 )  光 纖 通 信 機 械 設 備 系 統 在 誤 碼 率 光 纖 總 色 散 值 超 過 機 械 設 備 最 大 容 許 色 散 值 時 ， 應

於 適 當 地 點 設 置 中 繼 站 光 衰 減 器 光 放 大 器 光 分 波 多 工 設 備 。  

2 7 .  ( 2 )  設 有 電 信 室 之 大 樓 ， 若 只 有 一 處 引 進 ， 請 問 最 多 能 設 幾 支 引 進 管 三 支 四 支 五 支 無 限

制 管 數 。  

2 8 .  ( 1 )  局 端 機 房 用 戶 光 纜 迴 路 機 械 設 備 所 需 之 電 力 、 空 調 設 施 ， 其 容 量 應 依 該 局 x ~ y 年 預 測 需 求 數

換 算 成 設 備 數 ， 估 算 耗 用 電 力 x = 5 ， y = 8 x = 1 0 ， y = 1 5 x = 5 ， y = 1 0 x = 1 0 ， y = 2 0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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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.  ( 4 )  請 問 針 對 〝 撐 桿 〞 之 敘 述 ， 下 列 何 者 正 確 因 跨 越 道 路 纜 線 淨 高 度 不 夠 時 ， 得 設 置 撐 桿 因

電 桿 埋 深 1 / 5 後 造 成 桿 長 不 足 時 ， 得 設 置 撐 桿 特 殊 地 形 一 根 電 桿 支 撐 不 足 ， 再 併 排 埋 設 一

根 電 桿 來 支 撐 因 拉 線 無 法 設 置 時 ， 得 設 置 撐 桿 。  

3 0 .  ( 1 )  軟 弱 地 盤 或 湧 沙 及 地 下 水 位 高 之 處 ， 較 適 用 何 者 人 孔 施 工 方 式 沉 箱 式 直 建 預 鑄 式 現 場

澆 置 式 間 接 排 水 式 。  

3 1 .  ( 3 )  6 號 8 號 9 號 1 0 號  人 孔 ， 單 側 最 大 收 容 管 數 為 4 8 管 。  

3 2 .  ( 2 )  在 P O N 鏈 路 中，波 長 1 3 1 0 n m 的 光 纖 衰 減 為 0 . 3 3  d B / k m，則 可 算 出 P O N 鏈 路 的 光 損 失，每

少 1 d B ， 此 P O N 鏈 路 可 延 伸 多 少 公 里 2 3 4 5 。  

3 3 .  ( 2 )  幹 配 線 光 纜 之 設 計 若 採 用 星 形 心 線 無 遞 減 路 由 ， 則 光 纜 心 數 之 計 算 何 者 正 確 自 遞 減 點 起 之

光 纜 心 數 為 自 該 遞 減 點 以 下 累 計 各 引 進 點 之 引 進 光 纜 心 數 總 和 之 0 . 5 倍 自 遞 減 點 起 之 光 纜

心 數 為 自 該 遞 減 點 以 下 累 計 各 引 進 點 之 引 進 光 纜 心 數 總 和 自 遞 減 點 起 之 光 纜 心 數 為 自 該 遞

減 點 以 下 累 計 各 引 進 點 之 引 進 光 纜 心 數 總 和 之 2 倍 自 遞 減 點 起 之 光 纜 心 數 為 自 該 遞 減 點 以

下 累 計 各 引 進 點 之 引 進 光 纜 心 數 總 和 之 1 . 5 倍 。  

3 4 .  ( 3 )  在 電 信 網 路 中 ， D S 0 電 路 指 的 是 1 6 K b p s 3 2 K b p s 6 4 K b p s 1 2 8 K b p s  之 數 位 電 路 。  

3 5 .  ( 1 )  光 纖 的 色 散 ( C h r o m a t i c  D i s p e r s i o n ) 是 由 光 纖 的 核 心 直 徑 、 折 射 率 差 及 製 造 材 料 一 次 外

被 、 纖 殼 及 製 造 材 料 模 場 直 徑 、 折 射 率 分 配 及 製 造 材 料 核 心 直 徑 、 模 場 直 徑 及 通 信 波 長

 等 因 素 引 起 。  

3 6 .  ( 3 )  長 途 線 路 及 市 內 中 繼 電 纜 以 每 1 公 里 1 . 5 公 里 2 公 里 2 . 5 公 里  裝 設 一 個 氣 壓 轉 換 器

為 原 則 。  

3 7 .  ( 2 )  設 置 於 主 配 線 箱 、 支 配 線 箱 、 宅 內 配 線 箱 或 光 終 端 配 線 架 ， 作 為 光 纜 終 端 接 續 及 收 容 用 ， 稱

為 光 纜 配 線 盒 ， 其 英 文 簡 稱 F D P F D B O D F O N U 。  

3 8 .  ( 2 )  某 一 段 市 內 中 繼 電 路 區 間 之 管 道 採 用 D 1 0 0 ( 4 " ) ， 中 繼 電 纜 線 徑 為 0 . 5 ㎜ ， 市 內 中 繼 電 路 1 5

年 需 要 電 路 預 測 數 為 8 4 0 0 路 ， 若 採 音 頻 電 路 設 計 ， 則 該 區 間 市 內 中 繼 電 纜 計 畫 條 數 為 3

4 5 6  條 。  

3 9 .  ( 1 )  有 線 廣 播 電 視 系 統 工 程 技 術 管 理 規 則 所 指 將 接 收 自 頭 端 傳 送 來 有 線 廣 播 電 視 信 號 傳 送 至 分 配

點 之 場 所 稱 為 分 配 中 心 交 換 中 心 支 配 中 心 支 配 點 。  

4 0 .  ( 2 )  電 纜 之 一 次 常 數 電 導 與 電 容 常 數 無 關 頻 率 成 正 比 電 容 常 數 成 反 比 頻 率 無 關 。  

4 1 .  ( 4 )   

上 表 的 數 據 ， 請 問 在 線 路 無 障 礙 的 情 況 下 ， 離 機 房 多 遠 的 客 戶 仍 可 接 受 該 交 換 機 提 供 語 音 服

務 8 7 6 5  公 里 。  

4 2 .  ( 3 )  人 孔 之 位 置 應 避 開 交 通 繁 忙 之 十 字 路 口 ， 至 少 應 距 路 口 5 M 8 M 1 0 M 1 2 M  以 上 。  

4 3 .  ( 2 )  光 纖 損 失 之 水 分 子 吸 收 損 失 是 發 生 在 波 長 1 3 1 0 n m 1 3 8 0 n m 1 5 5 0 n m 1 6 2 0 n m  之 處 。  

4 4 .  ( 4 )  用 戶 光 纜 迴 路 之 光 纖 傳 輸 系 統 設 計 ， 下 列 敘 述 何 者 為 非 外 線 光 纜 以 採 用 雙 重 路 由 ( 環 狀 ) 為

原 則 數 位 光 纖 通 信 系 統 工 作 波 長 原 則 上 採 用 1 3 1 0 n m，長 距 離 傳 輸 之 區 開 工 作 波 長，視 需 要

得 採 用 長 波 長 ( 1 5 5 0 n m ) 時 之 系 統 餘 裕 度 ( S y s t e m  M a r g i n s ) 應 不 得 小 於 4 d B 光 纖

通 信 機 械 設 備 系 統 在 之 光 纖 總 色 散 值 超 過 機 械 設 備 最 大 容 許 色 散 值 時，應 於 適 當 地 點

設 置 光 放 大 器 。  

4 5 .  ( 1 )  應 光 纜 分 歧 或 直 通 接 績 之 需 ， 需 選 定 適 當 之 電 桿 作 為 接 續 點 ， 下 列 何 項 原 則 有 誤 鄰 近 電 桿

交 角 小 於 4 5 度 者 距 離 十 字 路 口 1 5 公 尺 以 上 之 電 桿 離 開 橋 樑 壩 頭 之 電 桿 1 5 公 尺 以 上

靠 近 用 戶 端 引 進 點 之 電 桿 。  

4 6 .  ( 2 )  有 線 電 視 系 統 之 頭 端 設 備 應 有 接 地 保 護 措 施 裝 置 ， 以 保 護 人 員 及 設 備 之 安 全 ， 接 地 裝 置 之 接

地 電 阻 應 小 於 五 歐 姆 十 五 歐 姆 二 十 歐 姆 五 十 歐 姆 。  

4 7 .  ( 2 )  依 據 有 線 電 視 工 程 技 術 管 理 規 則，有 線 電 視 系 統 上 行 頻 帶 為 5 ~ 3 5 M H z 5 ~ 4 2 M H z 5 ~ 1 2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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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H z 5 ~ 2 5 0 M H z 。  

4 8 .  ( 1 )  人 孔 內 管 路 編 號 是 採 用 何 種 方 式 先 層 ( 水 平 向 ) 、 後 列 ( 垂 直 向 ) 先 列 ( 垂 直 向 ) 、 後 層 ( 水 平

向 ) 先 列 ( 水 平 向 ) 、 後 層  ( 垂 直 向 ) 先 層 ( 垂 直 向 ) 、 後 列 ( 水 平 向 ) 。  

4 9 .  ( 2 )  為 防 範 電 力 線 路 對 電 信 線 之 干 擾，確 保 電 信 線 路 傳 輸 品 質，當 電 信 設 備 採 用 電 子 式 交 換 機 時 ，

其 常 態 感 應 縱 電 壓 應 限 制 在 5 0 伏 特 1 5 伏 特 5 伏 特 1 5 0 伏 特 。  

5 0 .  ( 1 )  引 進 管 之 彎 曲 ， 其 曲 率 半 徑 應 大 於 管 外 徑 之 6 倍 7 倍 8 倍 1 0 倍 。  

5 1 .  ( 2 )  下 列 有 關 電 信 室 之 敘 述 何 者 正 確 引 進 光 纜 之 O L D F 由 業 主 備 料 施 工 M D F 由 業 主 備 料 施 工

M D F 由 第 一 類 電 信 業 者 備 料 施 工 大 樓 區 域 網 路 光 纜 之 O L D F 由 第 一 類 電 信 業 者 備 料 施

工 。  

5 2 .  ( 3 )  在 I T U - T  G . 6 5 2 標 準 光 纖 中 ， 零 色 散 點 為 7 8 0 n m 8 5 0 n m 1 3 1 0 n m 1 5 5 0 n m 。  

5 3 .  ( 4 )   

上 圖 為 一 線 路 圖 ， 為 人 孔 ， 為 手 孔 ， 圖 中 標 示 A 、 B 、 C 之 電 纜 種 類 依 序 為 C C P - L

A P 、 F S - J F - S T P 、 F S - S T P F S - S T P 、 F S - J F - S T P 、 C C P - L A P F S - S T P 、 C C P - L A P 、 C C P -

L A P F S - S T P 、 C C P - L A P 、 F S - J F - L A P 。  

5 4 .  ( 2 )  某 段 管 路 經 過 隧 道 ， 其 中 市 內 幹 纜 計 畫 條 數 為 6 條 ， 市 內 中 繼 電 纜 2 條 ， 長 途 電 纜 1 條 。 請

問 該 管 路 之 長 期 設 計 管 數 為 幾 管 1 4 1 5 1 6 1 7  管 。  

5 5 .  ( 1 )  Ｏ 表 示 電 桿 ， 表 示 橫 木 。 下 圖 的 轉 角 桿 角 度 小 於 1 7 0 ° ， 其 橫 木 應 如 何 裝 設 ？  

。  

5 6 .  ( 4 )  有 關 光 纖 與 電 纜 心 線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正 確 銅 芯 線 與 光 纖 之 直 徑 越 大 傳 輸 能 力 越 好 銅 芯 線 與

光 纖 之 直 徑 越 小 傳 輸 能 力 越 好 銅 芯 線 直 徑 越 小 / 光 纖 核 心 直 徑 越 大，傳 輸 能 力 越 好 銅 芯 線

直 徑 越 大 / 光 纖 核 心 直 徑 越 小 ， 傳 輸 能 力 越 好 。  

5 7 .  ( 3 )   

上 圖 為 某 一 人 孔 水 平 斷 面 圖 ， 請 問 依 「 人 孔 設 計 規 範 」 上 圖 右 上 方 〝 ？ M 〞 之 電 纜 長 度 應 為

1 公 尺 1 . 2 公 尺 1 . 3 公 尺 1 . 4 公 尺 。  

5 8 .  ( 4 )  下 列 何 者 的 色 散 最 小 核 心 直 徑 1 2 5 u m 的 光 纖 核 心 直 徑 6 2 . 5 u m 的 光 纖 核 心 直 徑 5 0 u m

的 光 纖 核 心 直 徑 8 u m 的 光 纖 。  

5 9 .  ( 2 )   

上 圖 為 一 般 用 戶 線 路 電 路 圖 ， 若 T i p 線 路 絕 緣 損 壞 導 致 接 地 時 ， 客 戶 使 用 電 話 無 撥 號 音

有 撥 號 音 但 電 話 無 法 使 用 會 聽 到 其 他 線 對 的 談 話 一 切 正 常 。  

6 0 .  ( 3 )  僱 主 使 勞 工 於 有 危 害 勞 工 之 虞 之 局 限 空 間 從 事 作 業 前 ， 應 指 定 專 人 檢 點 該 作 業 場 所 ， 確 認 換

氣 裝 置 等 設 施 無 異 常 ， 該 作 業 場 所 無 缺 氧 及 危 害 物 質 等 造 成 勞 工 危 害 。 前 項 檢 點 結 果 應 予 記

錄 ， 並 保 存 一 年 二 年 三 年 四 年 。  

6 1 .  ( 3 )  全 波 段 光 纖 在 I T U - T  之 標 準 制 度 下 ， 其 編 號 為 G . 6 5 3 G . 6 5 4 G . 6 5 2 D G . 6 5 5 。  

6 2 .  ( 1 )  在 電 力 線 路 與 電 信 線 離 隔 距 離 固 定 下 ， 大 地 電 阻 係 數 愈 大 之 區 間 ， 其 互 感 阻 抗 愈 大 愈 小

不 變 無 關 。  

6 3 .  ( 2 )  為 應 光 纜 分 歧 或 直 通 接 續 之 需 ， 按 下 列 原 則 選 定 適 當 之 電 桿 作 為 接 續 點 ， 何 者 有 誤 鄰 近 電

桿 交 角 小 於 9 0 度 者 距 離 十 字 路 口 1 0  公 尺 以 上 之 電 桿 靠 近 用 戶 端 引 進 點 之 電 桿 附 掛 於

長 距 離 橋 樑 下 且 必 須 設 置 接 續 點 時 ， 應 調 整 光 纜 段 長 使 接 續 盒 設 置 於 橋 下 振 動 較 小 之 位 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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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4 .  ( 1 )  幹 配 線 光 纜 心 數 應 依 其 網 路 配 置 架 構 設 計 之 ， 下 列 何 項 設 計 原 則 有 誤 採 環 狀 路 由 方 式 時 ，

光 纜 之 心 數 為 累 計 各 引 進 點 之 引 進 心 數 總 和 採 星 形 心 線 遞 減 路 由 方 式 ， 自 遞 減 點 起 之 光 纜

心 數 為 自 該 遞 減 點 以 下 累 計 各 引 進 點 之 引 進 光 纜 心 數 之 總 和 採 星 形 心 線 無 遞 減 路 由 方 式

時 ， 光 纜 之 心 數 為 該 介 接 點 以 下 累 計 各 引 進 點 之 引 進 光 纜 心 數 之 總 和 依 據 該 路 由 幹 線 及 配

線 光 纜 累 計 心 數 ， 考 量 現 況 選 用 適 當 規 格 之 光 纜 。  

6 5 .  ( 1 )  光 線 從 折 射 率 的 材 質 進 折 射 率 的 材 質 ， 若 ， 其 折 射 角 小 於 大 於 等 於 無 關

於  入 射 角 。  

6 6 .  ( 3 )  交 換 機 房 容 量 低 於 1 0 0 0  門 之 小 型 交 換 局 如 R A X 局 、 拖 車 局 等 ， 局 內 光 纜 引 進 應 以 何 種 方 式

為 宜 洞 道 引 進 管 道 引 進 架 空 引 進 吊 線 引 進 。  

6 7 .  ( 2 )  山 區 道 路 新 設 管 道 應 優 先 選 擇 埋 設 於 道 路 中 央 靠 山 側 離 山 側 沒 有 一 定 原 則 。  

6 8 .  ( 2 )  6 4 × 6 4 光 纖 耦 合 器 若 以 3 d B  2 × 2 光 纖 耦 合 器 組 成 ， 所 需 2 × 2 光 纖 耦 合 器 數 目 為 何 1 2 8 1 9

2 2 5 6 1 0 2 4 。  

6 9 .  ( 2 )  幹 線 管 道 彎 曲 點 應 在 兩 人 孔 中 間 靠 近 人 孔 附 近 遠 離 人 孔 在 人 孔 與 手 孔 中 間 。  

7 0 .  ( 4 )  下 列 何 者 對 共 通 道 信 號 方 式 ( C o m m o n  C h a n n e l  S i g n a l i n g ) 的 描 述 正 確 信 號 與 訊 息 通 路 合

併 ， 節 省 電 路 資 源 控 制 功 能 與 內 頻 帶 信 號 方 式 ( I n - B a n d  S i g n a l i n g ) 一 樣 ， 較 易 整 合 大 多

使 用 於 用 戶 迴 路 ， 普 遍 性 高 信 號 容 量 大 ， 控 制 功 能 大 增 ， 可 靠 度 較 高 。  

7 1 .  ( 3 )  局 內 引 進 光 纜 方 式 分 為 洞 道 、 管 道 或 架 空 方 式 ， 下 列 設 計 原 則 何 者 有 誤 交 換 機 房 之 引 進 計

畫 管 數 超 過 9 管 時，應 設 計 洞 道 引 進 交 換 機 房 容 量 1 0 0 0 門 以 下 之 小 型 交 換 局 等 得 設 計 架 空

引 進 洞 道 內 托 鐵 之 使 用 ， 應 由 上 而 下 ， 由 壁 側 向 外 ， 依 序 設 計 之 交 換 機 房 之 引 進 計 畫 管

數 9 管 以 下 時 ， 得 設 計 管 道 引 進 。  

7 2 .  ( 2 )  根 據 C a r e e r 雜 誌 的 調 查 發 現，企 業 甄 選 人 才 的 標 準 中，下 列 何 項 是 最 受 重 視 的 特 質 抗 壓 性

低 團 隊 合 作 默 默 工 作 不 吵 不 鬧 敬 業 精 神 不 佳 。  

7 3 .  ( 1 )  用 戶 光 纜 應 依 用 戶 分 佈 密 度 、 幹 配 線 光 纜 之 介 接 點 規 劃 、 選 用 之 光 纜 完 成 外 徑 大 小 、 施 工 及

維 修 難 度 等 資 訊 決 定 光 纜 段 長 ， 直 線 區 間 以 x ~ y 公 里 為 原 則 ， 並 視 實 際 需 要 增 減 段 長 x = 0 .

5 ， y = 1 x = 0 . 6 ， y = 1 x = 0 . 5 ， y = 0 . 8 x = 0 . 6 ， y = 0 . 8 。  

7 4 .  ( 1 )  有 關 架 空 光 纜 設 計 ， 下 列 敘 述 何 者 正 確 光 纜 吊 線 於 一 般 區 間 使 用 鋼 絞 線 ， 於 沿 海 、 溫 泉 、

工 廠 等 地 區 則 使 用 鍍 鋁 鋼 絞 線 光 纜 吊 線 於 一 般 區 間 使 用 銅 絞 線 ， 於 沿 海 、 溫 泉 、 工 廠 等 地

區 則 使 用 鍍 鋁 銅 絞 線 光 纜 吊 線 於 一 放 區 開 使 用 鍍 鋁 鋼 絞 線 ， 於 沿 海 、 溫 泉 、 工 廠 等 地 區 則

使 用 鋼 絞 線 光 纜 吊 線 於 一 放 區 開 使 用 鍍 鋁 銅 絞 線 ， 於 沿 海 、 溫 泉 、 工 廠 等 地 區 則 使 用 銅 絞

線 。  

7 5 .  ( 2 )  下 列 有 關 E P O N 與 G P O N 的 描 述 ， 何 者 錯 誤 兩 者 使 用 同 樣 的 光 纖 架 構 E P O N 使 用 A T M

構 成 企 業 用 虛 擬 電 路，利 用 專 用 封 包 傳 影 像； G P O N 使 用 I P 傳 送 語 音、數 據、影 像 兩 者 使

用 之 傳 輸 位 階 不 同 ， 但 G P O N 可 以 傳 送 E t h e r n e t 的 協 定 E P O N 上 下 行 皆 為 1 G b p s ； 而 G P

O N 上 行 1 5 5 M b p s ~ 2 . 5 G b p s ， 下 行 為 1 . 2 5 G b p s 或 2 . 5 G b p s 。  

7 6 .  ( 4 )  下 列 有 關 用 戶 線 路 銅 纜 線 對 「 兩 線 間 絕 緣 電 阻 」 與 「 導 體 電 阻 」 之 敘 述 何 者 正 確 導 體 電 阻

與 絕 緣 電 阻 在 線 路 皆 為 並 聯 電 阻 導 體 電 阻 線 路 長 度 成 正 比 ， 絕 緣 電 阻 與 線 路 長 度 無 關 導

體 電 阻 與 絕 緣 電 阻 都 與 線 路 長 度 成 正 比 導 體 電 阻 與 線 路 長 度 成 正 比 ， 絕 緣 電 阻 與 線 路 長 度

成 反 比 。  

7 7 .  ( 3 )  橋 樑 附 掛 管 道 時 ， 為 防 止 管 道 之 下 垂 及 振 動 ， 每 隔 1 公 尺 1 . 5 公 尺 2 公 尺 3 公 尺  以

內 須 設 置 一 支 承 點 。  

7 8 .  ( 4 )  傳 輸 線 用 介 電 常 數 高 的 材 料 做 絕 緣 ， 對 信 號 傳 輸 有 什 麼 影 響 增 加 漏 電 流 提 高 電 抗 破 壞

絕 緣 耐 壓 使 傳 輸 速 度 減 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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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9 .  ( 2 )   

上 圖 為 經 濟 角 拉 線，電 桿 高 度 ( H ) 為 5 . 5 8 公 尺。請 問 這 支 電 桿 長 度 為 多 少 公 尺 6 . 5 公 尺 7 .

0 公 尺 7 . 5 公 尺 8 . 0 公 尺 。  

8 0 .  ( 3 )  0 . 4 m m - F S - S T P 電 纜 芯 線 用 於 音 頻 傳 輸 ， 效 果 甚 佳 。 近 年 用 於 A D S L 傳 輸 ， 其 載 波 頻 率 達 1 .

1 M H z。假 設 您 是 一 位 線 路 設 計 工 程 師，在 不 抽 換 電 纜 的 條 件 下 傳 送 A D S L，您 最 擔 心 的 一 次

常 數 是 電 容 量 電 感 量 電 阻 電 導 。  

 


